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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府复〔2019〕174 号 

 

鹤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宅梧镇 

村庄规划成果的批复 

 

宅梧镇政府： 

报来《关于对鹤山市宅梧镇各村村庄规划进行审批的请示》

（宅府〔2019〕55 号）收悉。经市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 

《鹤山市宅梧镇堂马村村庄规划（2018-2035 年）》、《鹤山

市宅梧镇靖村村庄规划（2018-2035 年）》、《鹤山市宅梧镇双龙

村村庄规划（2018-2035 年）》、《鹤山市宅梧镇荷村村庄规划

（2018-2035 年）》、《鹤山市宅梧镇选田村村庄规划（2018-2035

年）》、《鹤山市宅梧镇白水带村村庄规划（2018-2035 年）》、《鹤

山市宅梧镇上沙村村庄规划（2018-2035 年）》、《鹤山市宅梧镇

下沙村村庄规划（2018-2035 年）》、《鹤山市宅梧镇漱云村村庄

规划（ 2018-2035 年）》、《鹤山市宅梧镇泗云村村庄规划

（2018-2035 年）》已经 2019 年 12 月 5 日第四十四次市城乡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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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。现决定批准上述规划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鹤山市人民政府 

2019 年 12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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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自然资源局。 


